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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，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，張錦輝署長還在
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「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…嗰個…誒，版權人」
叫小市民與虎謀皮，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，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
者說：「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，係會預留起一部份，等第
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，就歸還畀作者。作者都有權唔同收
費公司簽約嘅，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，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
法例賠番啲畀佢。但係賠嘅金額，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。
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㗎。所以爲咗唔好咁煩，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。」官商
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，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？《條例草案》必須加入相應
條文，增加 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，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、一致性、清晰合
理的收費基準，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，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
（如電視台、電台）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。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
委員會，委員會由市民組織，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，它負責處理市
民投訴，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，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。我支持「同
人方案」，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。同人方案」的倡議，除了對同人交
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，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
案，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。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，可能會有微量
收入，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「非商業貿易營運」之規定。對這點寫清
楚，是百利而無一害的。「小額金錢收入」也明顯 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
權不同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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